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4 年硕士生网络复试考生须知

一、复试前准备

1.我校第三阶段复试方式为网络远程复试，采用钉钉（DingTalk）、腾讯会议或其他视

频会议平台等。复试考生按照招生院所网络远程复试通知，提前安装、熟悉指定软件，并按

院所要求时间配合完成网络远程复试软件测试。

2.尽量使用有线宽带网络、4G/5G 网络。选用具备摄像和语音功能的电脑设备（台式

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均可）和智能手机。使用智能手机，应保证面试过程中网络顺畅，

不受外界因素（如来电、信息提示音等）干扰。

3. 选择独立、封闭、安静、明亮的复试房间，不存放任何与复试有关的资料，关闭与

复试无关的电子设备。除考生本人外，复试全程不能有其他人在房内或进入房间，过程中也

不能进人，不能有其他说话声音。面试开始前应通过视频配合工作人员检查周围环境。

4.准备好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准考证。

5.准备复试资格审查及其他需要的材料（如所报考院所需要，请按院所要求准备），按

照所报考院所指定的工作邮箱，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6.签订《2024 年硕士生诚信远程网络复试承诺书》。

7.参加网络远程面试前，再次检查电子设备网络并确保畅通，关闭任何有可能影响复试

全过程的应用程序（如移动设备通话、录屏、外放音乐、闹钟等）。请不要变更报名时的手

机号码，保持手机通话畅通；如报考时填报的手机号码已更换，应提前向报考院所报备。

8. “双机位”硬件：

第一机位：一台笔记本（或台式电脑+外接摄像头和外接麦克风），不可以使用耳机。

若电脑扬声器声音较小，可配置音箱。



第二机位：一部智能手机，建议准备手机支架。双机位操作：考生双手摆放桌面，第一

机位从正面拍摄，放置在距离本人 30cm 处，完整拍摄到考生双手以上身体部位。第二机

位从考生侧后方 45°距离本人 1m 处拍摄，可以拍摄到考生侧面及主设备电脑全屏幕，需

保证面试考官能够从第二机位清晰看到第一机位屏幕。

按照要求调整视频画面：考生本人应保持正面免冠、素颜面对摄像头，视线不能离开屏

幕；头肩部及双手应处于视频画面正中间，面部清晰可见，发型整洁，不佩戴口罩，头发不

遮挡耳朵，且不可佩戴首饰、耳机等。

9.复试过程中若发生考生端断网情况，复试小组工作人员将在第一时间电话联络考生，

继续复试问答，请在电话铃响 1 分钟之内接听，如超时，作自动放弃本次复试处理。

二、上传材料

复试前在院所指定的工作邮箱上传复试资格审查等材料。邮件统一命名为：复试院所+

专业名称+准考证号+姓名。

请注意：第三阶段复试考生资料发到调剂复试院所的工作邮箱。

复试资格审查材料详见《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安排》中复

试资格审查内容。

三、注意事项

1.提前进行网络测试，避免出现网络不顺畅。请确保手机、电脑、平板电源稳定、电量

充足。

2.穿着得体，视频、音频符合复试要求。

3.复试房间能提供清晰的视频画面和音频传输，保证视频、音频的真实。复试全程不能

有其他人员在场或中途进场。



4.复试期间房间内不得放置任何与考试无关的物品，关闭 QQ、微信、手机短信等即时

通讯软件或功能。

5.在复试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时，如听不到考官声音等，先不要擅自离开网络复试界面，

请尽快通过界面的信息发送功能与老师沟通或电话联系。

6.网络复试未结束前不要离开网络复试界面。因考生个人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间参加复试，

经工作人员短信或电话提醒后，仍然未进场，视为自动放弃复试资格，后果由考生个人承担。

7.因环境、条件所限网络远程复试确有困难的考生，可以考虑提前预定有稳定宽带的符

合复试要求的场所，并做好个人防护和场所环境防疫消毒等工作。

8.各招生院所招生领导小组认为有必要时，可对考生再次复试。

9.请考生密切关注我校研究生院官网、各招生院所官网。上述消息平台发布的相关通知、

公告、温馨提示，我校研招办、各招生院所以电子邮件、短信等方式发送给考生的消息，因

考生个人疏忽等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四、复试违规处理

1. 教育部规定，对违反招生管理规定和考场纪律，影响招生公平、公正的考生，按《国

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对在校生，由其所在学校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直至

开除学籍；对在职考生，通知考生所在单位，由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考生

的违规、作弊事实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和考生人事档案。复试是国家研究生

招生考试的一部分，复试内容属于国家秘密，禁止以任何形式对外泄露或发布复试相关内容

和信息。复试过程中考生禁止录音、录像、录屏、直播和投屏。复试全程只允许考生一人在

复试房间，禁止他人进出。若有违反，视同违规。



2. 依据“两高”《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

硕士生招生复试中组织作弊、替考等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刑事案件，将移交有关部门依

法定罪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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